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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doftec.gov.cn/detail.asp?channalid=1203&contentid=16030）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省物价局省物价局省物价局省物价局    省财政厅关于取消省财政厅关于取消省财政厅关于取消省财政厅关于取消、、、、免征免征免征免征、、、、降低部分省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降低部分省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降低部分省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降低部分省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粤价〔2013〕223 号 

 

各地级以上市物价局、财政局（委），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佛山市顺德区

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省直、中央驻粤有关单位：  

        为切实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取消、免征、降低部分省定行政事

业性收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 10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取消以下省定行政事业性

收费：  

      （一）户口准迁证费（公安部门）；  

       （二）个体船艇流动人员户口簿和船舶户牌费（广州公安部门）；  

       （三）农村承包合同鉴证费（农业部门）；  

       （四）行政执法证费（法制部门）；  

       （五）专业技术职务聘书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六）病残儿医学鉴定费（人口计生部门）；  

       （七）自学考试审定费（教育部门）；  

       （八）自学考试准考证费（教育部门）；  

       （九）毕业生报到证费（教育部门）；  

       （十）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员工通行证工本费（珠海口岸部门）。  

        二、减半征收治安联防费。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各地治安联防费按现行征收

标准下调 50％，逐步过渡到全面取消。  

        三、免征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牌证费。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公安部门收取的非

机动车牌证费中免征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牌证费。  

        四、降低招考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公务员考试费。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取的招考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公务员考试费的收费标准由现行

110 元/人降低为 90 元/人。  

        五、调整堤围防护费征收政策。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 2 年内,堤围防护费按现行

征收标准下调 20%；对月营业额 2 万元以下的中小微企业免征；在保证足额上缴省级

统筹部分的前提下，允许各地级以上市政府自行决定是否“封顶”征收堤围防护费。  

        六、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取消、免征、降低标准后，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履

行行政管理职能编制及核发证照重新核定所需要的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省财政对招考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公务员考试工作经费安排维持 2012 年拨付金额不



 2 

变。  

        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及单位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对公布取消、免征、降低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绝执行，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不

得以其他名目或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方式变相继续收费。各级价格、财政主管部门要

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执行的，严格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八、有关执收部门和单位应按规定到原核发《广东省收费许可证》（行政事业性

收费）的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或注销手续。 

 

2013 年 9 月 27 日 


